
高雄市海岸巡守志工隊管理計畫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8 日高市環局綜字第 11234687700 號奉准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18 日高市環局綜字第 11336874400 號修訂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8 日高市環局綜字第 11438288900 號修訂

第一條 為推動本市轄內由企業及民間團體成立的海岸巡守志工隊(以下簡稱海岸巡守隊)，共同以實際行動參與海岸線之巡守工作，並透過巡檢及淨灘活動維護及管理海岸環境清潔，特訂定本計畫。
第二條 本計畫督導單位為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稱環保局)。
第三條 本計畫以本市海岸線之巡守工作為執行範圍。
第四條 本計畫所指海岸線段之巡守工作，包含以下:
(一)執行本市海岸線段之巡守工作及髒亂點通報。(二)各海岸線段海岸垃圾清理之淨灘工作。
(三)其他有關維護海岸環境之事項。
第五條 海岸巡守隊之巡守區域由環保局規劃並指定之，海岸巡守隊如欲自行巡守指定區域以外之海岸線段時，應以通訊軟體或電子郵件等方式報請環保局同意後，始得為之。
第六條 海岸巡守隊應於每月須依環保局指定格式及內容，提報巡檢資料(包含巡檢紀錄表、巡檢簽到表、執行照片或其他指定項目)。
第七條 海岸巡守隊之成立，以民間團體或私人（企業）機構自主或有意願成立者，以該團體或機構為成立單位，隊伍之成立由環保局指定方式進行，並檢附入隊申請文件：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志工隊異動申請表及志工異動申請表、同意書（如附件1~3）送環保局備查。
(1) 巡守隊設置隊長一人，由民間團體、私人（企業）機構指定適任人員擔任或由隊員遴選或推派人員擔任，綜理隊務；得另設重要幹部或領袖協助綜理隊務，如副隊長、總幹事、理事長等職務。
(2) 每隊人數原則以至少20人為巡守隊，年齡以12歲以上。且符合當年度「志工意外團體保險」投保年齡資格，入隊成員皆須提交基礎及特殊訓練證書證明或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才可完成入隊申請，隊員名單之變更也須依環保局指定格式提報（如附件2.志工異動申請表）至環保局備查。
(3) 海岸巡守隊相關事務依各隊需求由隊長或領袖指派，並經由行政程序提報環保局備查。
(4) 海岸巡守隊成立及經營運作方式皆須經環保局同意及督導。

第八條 海岸巡守隊成立後，得由環保局辦理下列事宜，以精進巡守工作：
(1) 授予象徵性旗幟。
(2) 得視實際情況提供各海岸巡守隊適當器材補助，所補助之設備或器材得委由各隊隊長統一負責管理與調度。
(3) 定期針對海岸巡守隊員進行相關教育訓練。
第九條 環保局得針對各海岸巡守隊所負責之海岸線段進行巡守工作績效評比工作，並得就評比為執行績優隊與給予適當獎勵。
評比及獎勵原則如下(評分原則如表一):
1、 每月巡守隊運作狀態
(1) 每月定期提報前月巡守紀錄表情形(書面、E-mail、現場轉交)
(2) 每月執行巡守作業頻率(依次數)
(3) 環保局安排之訪視或電話訪談配合情形
(4) 小隊領冊率達成情形
2、 參與環保局相關教育訓練、宣導及淨灘等活動(領袖會議、深耕計畫、進階課程、淨灘活動、夥伴學習成長營…等)
3、 其他特殊項目
(1) 自行辦理海岸環境教育宣導、守護環境、發展特色相關活動等。
(2) 其他特殊(創新)作為且有實績者(以本局認定為準)
(3) 增加男性身分志工(依增加人數)
4、 若有志工相關活動(如夥伴成長營、活動補助等..)，以得分高者取得優先參加資格。
5、 環保局舉辦環保志工隊評鑑，以得分高者取得優先為特優及優等推薦名額。
6、 評比名次依評分原則計算，並依得分高低取特優1名、優等數名給予獎勵。
(一)特優獎：每隊獎勵金8,000元及獎牌乙座。
(二)優等獎：每隊獎勵金4,000元及獎狀乙紙。
7、 獎勵方式及名額得視環保局預算增減之，或以其他獎勵方式代替(如頒發獎狀)。
第十條 各隊依前條規定評比，凡執行海岸巡守之隊伍，發生下列情事之一者，環保局得辦理「輔導退場事宜」，經一年改善未果之隊伍將輔導退隊。
前項所指「辦理輔導退場事宜」，包含如下：
(1) 經本局連續3次，通知後仍未積極或未執行海岸巡守工作者。
(2) 海岸巡守績效評比成績，當年度積分數未達50分者(不含新成立未滿六個月之小隊)。
(3) 本局定期辦理訪查，無正當理由遭拒絕訪查3次者。
(4) 其他：海岸巡守隊無法持續運作者，隊長自動提出退隊申請。辦理退場時小隊及隊員應繳回及解除之權利，包含如下，
(一)依本計畫第八條授予之旗幟及器材(耗材除外)，於完成退隊機制後應予以繳回。
(二)解除海岸巡守隊受輔導及獎勵資格(含志工保險)。
(三)其他相關退場事項。
第十一條 環保局將於當年度績效評比成績公布後，辦理獎勵事宜。
第十二條 本計畫自修訂後開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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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高雄市海岸巡守隊績效評比計分原則
	評分類別
	項次
	評分項目
	配分
	單位

	一、巡守隊運作狀態
	1
	每月定期提報前月巡守記錄表(書面、e-mail、現場轉交)
	40
	分/月

	
	2
	每月平均執行巡守作業頻率
	5 次(含)以上
	10
	分/月

	
	
	
	3~4 次
	7
	

	
	
	
	1~2 次
	3
	

	
	3
	積極配合環保局安排之訪視或電話訪談
	10
	分/次

	
	4
	小隊領冊率
	100 %
	10
	分/%

	
	
	
	90 %(含以上)
	8
	

	
	
	
	80 %(含以上)
	6
	

	
	5
	每月平均執行巡守作業人次
	16人次以上
	10
	分/月

	
	
	
	11~15人次
	7
	

	
	
	
	6~10人次
	5
	

	
	
	
	1~5人次
	3
	

	二、參與教育訓練、宣導及淨灘等活動
	1
	參與環保局舉辦之大型會議、教育訓練、宣導活動或環境部舉辦之其他相關活動者(領袖會議、深耕計畫、進階課程、淨灘活動、夥伴學習成長營…等)
	5
	分/場

	三、其他特殊項目
	1
	自行辦理海岸環境教育宣導、守護環境、發展特色相關活動等
	10
	分/場

	
	2
	其他特殊(創新)作為且有實績者(以本局認定為準)
	5
	分/隊

	四、加分項目
	1
	增加高齡志工(1名得1分，每隊至多5分)
	5
	分/隊

	評比說明
	1. 總分上限為 105 分，各項依據隊伍提報對應項目計分。
2. 統計期間：每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依據環保局評比期程彈性調整)
3. 評比結算成績，項次為每月計分者，須將分數除以該年統計期間之月份數。
4. 總分相同時，依據下列順序比分，並以得分高者取得優先名次：
(1) 自行辦理海岸環教宣導、守護環境、發展特色相關活動者。
(2) 通報髒亂點且自行清理重量最高者。
(3) 隊員領冊率最高者。
(4) 每月執行巡守作業頻率最高者。



